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殘疾人體育訓練資助 2026-2027 

 

評核準則 

 

資助級別 

精英甲 精英乙 精英丙 

最高資助額（每年） 

$90,960 $54,480 $27,480 

殘疾人奧運會 
取得獎牌 

（減一規定） 

第 4 – 8 名 

（減一規定） 
  世界錦標賽 

世界盃（總決賽） 

亞洲殘疾人運動會 
取得獎牌 

（減一規定） 

第 4 – 8 名 

及名列前 1/3 名次 

第 1 – 8 名 

及名列前 1/2 名次 

亞洲錦標賽 

Virtus 環球運動會 

世界展能運動會 

全國殘疾人運動會 

世界盃分站賽 

  
取得獎牌 

及名列前 1/3 名次 

第 4 – 8 名 

及名列前 1/3 名次 

Virtu / 國際殘疾人奧委會認可

賽事 

特殊奧運會（總成績） 

    
取得獎牌 

及名列前 1/3 名次 

備註：「減一規定」是指運動員/隊伍必須在賽事中擊敗最少一名/一隊對手 

 

 

A. 評核指引 

 

1. 殘疾人體育訓練資助申請為每年一次，而申請需獲所屬的體育總會確認及於截止日期前遞

交至香港體育學院。 

 

2. 若運動員的成績從未在過去審核中採用過，則資助類別會根據運動員過去兩個曆年的成績

表現以作考慮。 

 

3. 示範項目的成績不會獲得考慮。 

 

4. 殘奧運、亞殘運、世界錦標賽 及 世界級並需要獲得資格才能參與的賽事 (如世界盃決賽) 

之成績將根據「減一」規定處理。 

 

5. 運動員必須以香港代表隊身分取得的成績作「殘疾人體育訓練資助」申請之用。有關項目

的比賽必須最少有 4 個國家/地區參賽，運動員的成績才會獲得考慮。於殘奧運、亞殘運取

得的獎牌成績，則不受“必須最少有 4 個國家/地區參賽”條件所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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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運動員所屬的體育總會 (NSA) 需為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 (SF&OC) / 中

國香港殘疾人奧委會 (HKPC) 的會員，該運動員所獲的成績方會獲得考慮。 

 

7. 受助運動員必須符合 3 年居港期的規定並持有香港身份證。 

 

8. 只有在獲得有關國際體育聯會 / 亞洲體育聯會認可的賽事中取得的成績，方會獲得考慮。

是項規定不適用於全國殘疾人運動會。 

 

9. 有六名或以上當時世界排名首十位的運動員參加之國際公開賽 / 職業賽，所獲得的合資格

成績將適用於精英甲/精英乙類別資助。 

 

10. 運動員若未能符合資助撥款的評核準則，但能達到下列 3 項條件中的任何一項，已採用                  

的成績可用作延續最多 12 個月的資助 

 

10.1 因受傷，病患及/或懷孕而未能參加訓練或比賽（有關情況需獲醫生證明） 

 

10.2 因大型賽事（即殘疾人奧運會、亞洲殘疾人運動會、世界錦標賽及亞洲錦標賽）的

週期而沒有同等水平之比賽可參與，但必須在該年參與最少一項比賽 

 

10.3 運動員須符合下列全部考慮要求： 

 (a) 先決條件：必須由體育總會及教練推薦 

 (b) 運動員曾取得優異成績（須符合下列任何一項）： 

  (i) 在去年(1 月至 12 月)於亞洲錦標賽/同等水平賽事中取得前 8 名 

  (ii) 在去年(1 月至 12 月)取得亞洲排名前 10 名/世界排名前 30 名 

 

(為公平起見，所有運動員於其運動生涯中，只可獲得一次因符合以上 10.3 項而得到的資

助，而該年的最高資助額只會維持在標準資助水平。) 

 

11. 運動員取得的成績，因參賽人數尚欠一名而令該項成績未能達到名列前 1/3 名次，運動員 

仍然可以申請相關的資助類別。然而，為公平起見，所有運動員於其運動生涯中，只獲得

一次因符合以上情況而得到的資助，而該年的最高資助額只會維持在標準資助水平。 

 

12. 在團體項目中（如接力），運動員曾參與該項賽事（任何一輪）皆可獲得資助。 

 

B. 暫緩/取消/終止資助  

 

1.  體育總會可就下列情況暫緩/取消/終止資助其運動員有關資助： 

- 運動員未能符合訓練要求 

- 運動員行為不當/犯紀律問題 

  （請參閱附頁 I - 紀律程序的例子）    

- 運動員退出精英培訓計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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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 上訴渠道 

 殘疾人體育訓練資助級別 

第一步： 運動員如對所獲殘疾人體育訓練資助級別有所疑問，應先與體育總會查詢。 

第二步： 如運動員有意提出上訴，可透過所屬體育總會以書面形式向香港體育學院精英培

訓行政部提交上訴申請。上訴將交由體院董事局審理。 

第三步： 體院董事局就有關上訴的決定為最終決定。 

 

D. 表現評核 

 

1. 所有資助受惠者的表現評核報告須於每年呈交兩次，分別於十月呈交的中期報告(評核期
為四月至九月)及來年四月呈交的全年報告。   

 

2. 其教練導師將填交有關報告，並由相關體育總會審批。 

 

E. 發放款項方式 

 

1. 撥款金額將分四期支付，即是四月、七月、十月及下一年度的一月發放予運動員。 

 

 

(更新於 9/2025) 



附頁 I

體育總會可考慮施加罰則

例如 取消發放運動員的

殘疾人體育訓練資助

表現不滿意 及

未能完成需改進的目標

向運動員發出最後信面警告 及

運動員與體育總會進行第三次檢討會面

(如運動員年齡是18 歲以下，會面需有家長/監護人陪同出席)

議定再一步修改的「雙方同意改進的目標」及所需時間

表現不滿意 及

未能完成需改進的目標

終止資助

4

紀律程序例子

經體育總會調查後，

已確認的運動員行為不當/犯紀律問題

向運動員發出口頭警告 及

體育總會與運動員進行檢討會面

(如運動員年齡是18 歲以下，會面需有家長/監護人陪同出席)

議定「雙方同意改進的目標」及所需時間

體育總會可考慮施加罰則

例如 暫緩發放運動員的

殘疾人體育訓練資助

表現不滿意 及

未能完成需改進的目標

向運動員發出信面警告 及

運動員與體育總會進行第二次檢討會面

(如運動員年齡是18 歲以下，會面需有家長/監護人陪同出席)

議定修改的「雙方同意改進的目標」及所需時間


